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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:

本地块一年内未签订国有土地使
用权出让合同的,地 块规划图自行失

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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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块 位 △ 锡钦路一硕梅路-用地边界一用地边界

XDG(X0)-2018-10号地块 编号地 块 名称 锡钦路东钊、云南白药南侧地块国联D地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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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 锡 市 规 划 局 地 块 规 划 图

图 例

所属行政区 新吴区

绿地范围

E≡
=彐

道路红线及中心线

E三三彐高层建筑控制线

地下空间控制线

禁止机动车出入口控制线

匡≡彐 高压线及南压控制走廊

匚
==彐

轨过交通控制线

摄围圈国文物保护范田

r|==彐 现状保留建筑

匝互匡口尺寸标注

可建设用地范围线

建筑控制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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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块 规 划 设 计 要 点 及 要 求
地块名称 锡钦路东侧、云南白药南侧地块 地块编号 XDG(xQ)ˉ 2018ˉ 10号

建设地点 高新区锡钦路东侧、云南白药南侧 用地面积 用地面积约 53693平 方米

规

划

控

帝刂

规划用地性质 生产研发用地 (Ma) 建筑密度 根据具体方案确定

绿地率 根据具体方案确定 容积率 1,0-2,0

规

划

引|

导

建筑

形式

及协

调环

境

□中式,体现江南水乡风貌
□简约中式
□现代,体现时代特征
■与周边整体建设环境协调统一

筑

彩

建

色

□黑,白 ,灰
□淡雅
■与周边整体建设环境协调统一

公共绿地 核定建筑面积

可建设用地

范围

四

至

东 南 西

用地边界 硕梅路 锡钦路 用地边界

周围规划道路
红线宽度

24M 24M

开放空

r司

■沿河,沿路绿化必须对外开发,不得设置封闭围墙 其他
围墙后退道路红

线 (河道蓝线,可
建设用地范围线 )

距离

2M 2M

建筑后退规妞
道路红线 (洞

道蓝线,可建
设用地范围

线)距离

低多层 低多层 低多层 低多层

综

Δ
口

要

求

■规划设计方案要符合 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 (2011年版)等现行的有关技术规定和规范要求。   |
■地块出让后因城市规划原因,周边市政设施调整影响地块用地范围的,在政府确保地块开发总建筑面积不减少的

|
前提下,土地受让单位必须服从规划要求,无偿积极配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■在地块实施范围内,涉及文物古迹 (工业遗产保护建筑)、 古树名木、重大基础设施的迁移或保护措施,应由土

地受让单位征求有关主管部门意见。

■地块做好与周边各项市政管线、配套设施的衔接,场地标高应与周边道路、相邻用地协调。

■地块开发过程中涉及轨道交通控制范围内的建设,应按无锡市人民政府 《市政府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土地

控制强化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》[锡政发(2007)389号 ]文的要求进行控制,并征求轨道部门意见。

■地块实施范围内涉及的电网迁移问题,必须征求供电部门意见。

■地块规划及建筑设计须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建筑节能、节水、节地、节材,以及绿色建筑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■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,转让合同必须附市规划局提供的地块规划文本及附图。

■地块规划文本及附图,出 让方和受让方不得擅自变更:在 出让、转让过程中确需变更的,必须经市规划局批准。

|■ 地块规划文本及附图应盖市规划局业务专用章方有效。

|■ 地块规划文本及附图一年内未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,该地块规划文本及附图自行失效。

|■ 可建设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,核定建筑面积根据国土部门实测用地面积确定

|■ 地块内不得建设成套住宅、专家楼、宾馆等非生产型配套设施。

|■附 XDG(XQ〉 -2018-10号地块规划图一份。

地

上
5M 8M 8M 5M

地

下
5M 8M 8M 5M

建筑限高

□低层 (≤ 3层 )   □≤6层   □≤24M   □≤11层

□高层 (≤ 50M) □高层 (≤ 100M)  □超高层 (≤ 150M)

■满足机场净空要求 □ 建筑高度一般不低于 15米 ,层数不少于三层

出入口限制
■如图所示,出入口宽度≤12米
■门卫后退用地红线≥5米

停车位

机动车 按实际需求合理设置

非机动车 按实际需求合理设置

相邻房屋间

距规定

□低,多层及中高层建筑与北侧住宅建筑的间距需同时满足 1:131日 照间距系数

要求及大寒日2小时的日照标准。

□高层建筑与北侧住宅建筑之间在满足最小间距的前提下,应满足大寒日 2小时的日照

标准。

■同时满足 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(2o11版 )》 及消防,环保,交警等部门规范要

求

控制要素

配

套

设

置

教育设施 文化体育设施

卫生服务设施 托老设施

社区管理设施 物业管理设施

公   厕 消防设施

商业服务设施 金融邮电设施

其他设施 其他设施

说明: “
■

”
为有要求的要素, “

□
”
为不作要求。 无锡市规划局  2018年 3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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